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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學院新生們的一些建議

師長專欄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學務組組長　蔡元仕

對初入學院接受司法官養成教育的

新生來說，新資訊來得太多也太快，言

行舉止，又好像突然多了很多條條框

框，本來應該會的東西，現在感覺都變

得不會了。明明只是加了一個學習司法

官的頭銜，不僅得努力學著做事，好像

也得重新學著做人。更要命的是，同期

同學們，看起來就沒一個是簡單的，除

了前一天去組聚鬧太晚的那幾個以外，

上課時，個個眼中神光內斂，內卷超級

嚴重，競爭壓力山大，導致在外界眼

中看來天之驕子、靈氣十足的司法新鮮

人，在始業式後 2、3 個月內，最頻繁

且深刻的人生思考，常常只是：「我是

誰？我在哪？我在做什麼？」這三件事

情而已。實話說，組長自己的司法官培

訓，距今真的已經非常久遠了，回首當

年的表現，也有許多值得檢討，或者是

說足供警惕之處。但畢竟我在學院擔任

導師、講座前後加起來，也已經有一段

蠻長的時間，也看過不少林林總總的症

頭，應該算得上是久歷江湖。我就先拋

磚引玉，就新生角色轉換和書類寫作這

兩個新手入門常會有困惑的點，提出一

些自己的想法，供一些和我當年一樣，

本以為考上之後會是「自出洞來無敵

手」，結果開場之後，只覺「拔劍四顧

心茫然」的菜鳥同胞們參考。

角色轉換，是新生第一個會碰到的

問題。從學生到學習司法官，一開始總

有一些適應不良的現象。關於這點，我

想先把話繞得遠一點來說。我們都知

道，法律是為了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合理

關係而存在，所以說的極端一點，司法

其實沒有多少價值，除非它能受到社會

大眾一定程度的信賴，進而能幫助定紛

止爭，維持社會生活的穩定與秩序。其

次，司法的信賴不會只建立在檢察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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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最後寫出來的那一紙書類而已。著

法袍、分席位、依序進行程序、作出適

法且妥適的決定，這些司法的表裡，會

一同形塑出司法最終給人的印象。而從

各位加入司法官這一行開始，你們的個

人形象和你們作為一個（學習）司法官

的形象，就已經註定難以截然劃分了，

也因此你的選擇，也可能足以影響別人

對於司法的總體印象。所以，不只是在

對爭議法律或政治議題公開表示意見或

立場前，必須先想一想這對司法無偏頗

（impartiality）的形象有無影響，一位

（學習）司法官就他呈現於外的其他言

行舉止，對於司法的整體形象來說究竟

是好是壞，也常有必要停下來多想想。

這不是在說當了（學習）司法官以後，

你就不能有自己的個人風格或審美了，

這只是在說，一位（學習）司法官，至

少在從事公領域的活動（比如上班）

時，應該看著場合穿衣服，言行也不應

太過偏離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司法官的合

理期待。當然，所謂的「社會通念」永

遠是流動的，社會大眾的「合理期待」

本身是一個不易確定的概念，但我們也

都知道，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文化

環境的脈絡底下，社會上對於什麼場合

穿什麼衣服，或者司法官說話、做事時

該有的樣子，總會有一些共識度比較高

的看法，運用你們的社會常識，同時提

醒自己避免劍走偏鋒，在專業的領域表

現應該有的專業，只在純粹屬於私人的

部分展現自己，是司法官的基本工。而

且我得說，這其實稱不上是什麼為司法

而犧牲，只說得上是司法專業的一部分

而已。我相信如果能認同這個想法，以

大家的聰明才智，自然就應該能做得很

好。

另一個新手的常見的困擾，是書類

寫作的問題。我當年曾經在入所後的一

次週記上長篇大論過，文中大力批評案

牘文化的不合理（理由很多，比較重要

的大概是：有些比較現代的概念，其實

很難融入傳統書類的文字風格中，而我

覺得表達工具反過來箝制思考方式，是

不對的），不過從事實務工作多年後，

我也能同情地瞭解傳統書類寫作格式與

文字風格之所以會永續長存的理由。一

則是法條用語本來就不親民，為了維持

文風一貫，只好全部採取同一種文字風

格寫作，二來是半文言文寫作可以精簡

文字篇幅，三來是藉由標準的統一，可

以增加彼此共享「例稿」的可能性，最

後，則是書類品質的控制。簡單來說，

以白話文寫作書類，並不像大家所想得

那麼簡單。正如前賢所言，如果書類

寫作有一天變成手工藝，不再有定式要

求，寫得好壞全看個人的審美與功力，

成品恐怕未必會更符合大家對司法文書

的想像和期待。

關於書類寫作這件事，就跟其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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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問題一樣，我既不希望各位對「實

務現況」不經思索地全盤接受，也不推

薦各位在不明就裡的情況下就抱持著抵

制心理。我建議大家先不急著採取立

場，不妨先試著前人的路走走看，待充

分的熟悉或瞭解後，再來決定你們自己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經驗告訴我們，等

到你們真正的熟悉一件事情後，往往更

能掌握它的產生背景、用途、侷限、例

外與正反價值，也更可以提出具有建設

性，抑或是更為精準的看法或反省，而

不是只能作出烏托邦式的批評。另外，

從現實上來講，各位如果一開始就心存

排斥，導致第一階段學習結束前，仍無

法掌握實務書類的製作方法，到了院檢

學習階段，指導檢察官或法官可能光是

批改各位的書類擬作就已經焦頭爛額，

根本沒有心力再教你們更多的東西，這

對新手的成長來說，自然稱不上是一件

好事情。

要如何精進書類寫作，我想導師們

都已經提供了很多更好、也更為現代的

建議或技巧。我只想提醒一下，當講座

在看各位的書類寫作時，一開始可能會

更加著重在格式是否完整、引證模式是

否正確（證據引用是否合於實務慣習）

等等形式問題，而這些形式上的問題，

主要講究一個工多藝熟，在學習上，好

像也沒有什麼可以取巧的好方法，但

拳打千遍，身法自然，因此也不會是

什麼過不去的坎。不過，經過一段時

間，等大家都有了一定基礎後，形式就

不再會是書類評分的主要關注點，講座

的注意力自然會轉回到書類的實質面，

多去關心你們的採證、認事是否稱得上

合法妥當（當然寫作形式還是不能大意

出錯），判斷有無違反經驗、論理法則

（常識及邏輯）之處，法律適用是否與

法令規定或實務的穩固見解相符，理由

論述有無前後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

狀況，針對法律效果的選定，又是否有

逾越裁量界線、濫用裁量或裁量怠惰等

問題。換句話說，最後的最後，書類寫

作的評分，其實有點像小說中兵器譜上

對於各家兵器的排名，表面上排的是兵

器，實際上排的是兵器主人武力的高

低。畢竟都說書類是司法官全人格（其

實也是全部經驗與本職學能）的反射，

它比的自然不是誰寫的比較文情並茂這

些枝枝節節，而是就法律規定、實務見

解、學術理論而言，究竟是誰更加嫻熟

於心，對於事實的認定及法律效果的選

擇，又是誰的判斷更加成熟、合理，然

後才是所蘊含的慧見或創見。換個角度

來說，初學者對於習作或擬判的痛苦，

也不全然跟你們對格式或引證模式的陌

生有關，而是身為菜鳥，對於法律規

定、實務見解、證據規格尚不熟悉所

導致的。倘若你也有看完卷之後不知道

如何決定、如何下筆的問題，這未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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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的學力不如司法前輩，而是你根

本欠缺一座實務參考座標。如果當你看

完一個卷之後，眼波在「事實與法律間

往返流轉」的距離，就像是隔著星辰大

海，對於程序上或實體上應該如何適用

法律等諸般問題，都得從法律規定一路

推到事實本身，關於案內各項證據資料

經綜合衡量後，證量是否已經充分，

心中又不存在任何「市場行情」可以

參考，另一方面，老手們卻已經從腦

海中篩選出以前曾經見過或辦過、特徵

可資類比的實務見解或案例，再依卷內

所示的個案情形及其個人之法律確信，

對結論進行調整後，據以作出本案判

斷，雙方的寫作速度及完成度，當然會

有明顯差距。因此，我覺得你們最該做

的，是儘快在自己腦海中建立起一座參

考座標，使自己能有比附援引的基礎，

增加方向感，而不是多花時間繼續精研

「固」後面應該加「惟」、「但」或是

「然」，這些意義不是太大的訓詁學問

題。

至於如何快速提昇自己對於實務見

解及作法的認識與熟悉度，我覺得確實

掌握第一階段實務課程的內容，絕對是

見效最快的方式。實務講座在上課時講

的內容，通常是他們自行提煉或彙整前

人資料精華所得的實務菁粹，多半是實

務上出現率最高、或是近期重要的見

解，部分甚至是還來不及發表、目前最

新的看法。在步出司法官學院之後，想

要靠自己蒐集這些資料，絕對是事倍功

半。所以首要之務，是先設法弄懂、學

會實務講座想教給你們的東西，上課認

真的聽，有不懂的下課馬上就問，或者

課後找導師解惑，毫無疑問是 CP 值最

高的進階方式。另外就是要試著從前輩

的經驗中學習，除了多問以外。大量的

搜尋及閱讀實務書類，並自行分析、

整理，是自學的必備法門。一開始的時

候，你們會覺得進度緩慢，因為身為一

個新手，在一件書類裡，從當事人欄一

直到書類簽名之前，每一個欄位，你們

可能都會學到一些新的東西，從書類寫

法、證據蒐集、證據取捨、證據規格、

法律適用、裁量權行使，全都可能有值

得學習之處，所以一路閱讀，就一路走

走停停。但其實每一個標竿案件，可能

都是在既有的作法或實務穩固見解上，

再多踏出一步而已。所以等到你們熟悉

了實務作法或見解的脈絡後，你們就能

知道這篇書類究竟多踏出了哪一步，其

餘已經學會的部分，大家就可以從容略

過，速度自然也就會大幅提昇。還是那

句話，菜就多練，上天終究不會辜負你

們的努力，循序漸進，自然有水到渠成

的時候。

篇幅所限，我想這次我們就先談到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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